
 

附表二：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一、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者： 

(一)入國後三日內或入國日前三個月內至指定醫院接受健康檢

查之合格證明正本(國外引進者應檢附)。 

(二)審查費收據正本。  

(三)變更雇主接續聘僱證明書(原雇主移民或其他無法繼續聘僱

外國人之事由者應檢附)。  

(四)被看護者在我國無親屬切結書正本(雇主與被看護者無親屬

關係申請者應檢附)。  

(五)外國人聘僱與管理委託書正本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以被看護者為雇主申請者應檢附)。  

(六)聘前講習完訓之證明文件(本國雇主第一次聘僱外國人從事

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應檢附。但可由中央主管機關自網

路查知者，免附)。 

(七)代雇主參加講習人員與被看護者或被照顧者間親屬關係之

證明文件(雇主委託符合親等關係代參加網路講習者應檢

附)。  

(八)代雇主參加講習人員與被看護者或被照顧者具共同居住證

明或代雇主行使管理監督地位之證明文件或切結書。 

(九)第二類外國人向入出國管理機關申請居留之證明文件。 

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者：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及原雇主主管機關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箱網養殖漁業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

業權人出具之箱網養殖入漁證明，或漁業執照(海洋漁撈工

應檢附)。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及原雇主商業登記證明、工

廠登記證明、旅館業登記證、民宿登記證、申請人機構立案

證書、法人登記證影本、同意接續聘僱本國人及外國人切結

書(機構看護工、製造工、屠宰工及從事旅宿服務工作應檢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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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領有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種苗業登

記證或領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或載有地號之區劃漁業權執照，其他雇主資格認定文件(農、 

林、牧或養殖漁工應檢附)。 

(四)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領有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發

之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

或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

工作應檢附)。 

(五)審查費收據正本。 

(六)當地勞工主管機關開具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證明書正本。但漁船雇主為自然人，

與合夥經營之本國籍船員無聘僱關係，且經檢附切結書正本

者，免附。  

(七)第二類外國人向入出國管理機關申請居留之證明文件。 

三、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者： 

(一)全數承接原雇主所聘僱本國勞工及同意接續聘僱外國人之

切結書。  

(二)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及原雇主公司登記證明、有

限合夥登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工廠登記證明、應回收廢

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或公民營廢

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  

(三)審查費收據正本。  

(四)當地勞工主管機關開具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證明書正本。  

(五)第二類外國人向入出國管理機關申請居留之證明文件。 

四、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者：  

(一)原雇主工程主辦機關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審查費收據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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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地勞工主管機關開具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證明書正本。 

(五)第二類外國人向入出國管理機關申請居留之證明文件。 

五、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申請者： 

(一)審查費收據正本。  

(二)招募許可函正本(招募許可函未具引進效力者，應一併檢附

入國引進許可及名冊正本，非持招募許可函承接者及聘僱中

階技術外國人或從事旅宿服務工作之畢業僑外生者，免附；

另以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接續聘僱者，以符合第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十條第七項規定為限)。  

(三)第二類外國人向入出國管理機關申請居留之證明文件。  

(四)非持招募許可函接續聘僱及聘僱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

或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者加附：  

１、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公

司登記證明、有限合夥登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工廠登

記證明、旅館業登記證、民宿登記證、特許事業許可證等

影本。但依規定免附特許事業許可證者，不在此限。  

２、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申請資格文件，並應符合「雇

主申請招募第二類外國人文件效期、申請程序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或「雇主申請聘僱第三類外國人

文件效期、申請程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之規定 (另以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接續聘僱者，以符

合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十條第七項規定為限)。  

３、求才證明書正本。但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

作及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者，免附。  

４、當地勞工主管機關開具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證明書正本。但申請接續聘僱外國

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家庭幫傭及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

者，免附。  

５、附表一各類工作非持招募許可函接續聘僱及接續聘僱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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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或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者應

加附之文件。  

(五)聘前講習完訓之證明文件(本國雇主第一次聘僱外國人從事

家庭看護工作、家庭幫傭及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應檢附。

但可由中央主管機關自網路查知者，免附)。  

(六)代雇主參加講習人員與被看護者或被照顧者間親屬關係之

證明文件(雇主委託符合親等關係代參加網路講習者應檢

附)。  

(七)代雇主參加講習人員與被看護者或被照顧者具共同居住證

明或代雇主行使管理監督地位之證明文件或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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